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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093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50,100,000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
行数量为7,515,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
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831,017股，占
发行总数量的11.64%。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683,983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5,751,983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76%；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17,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19.24%。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44,268,983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11月3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安路科技”股票
8,517,000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1月5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1年11
月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26.00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1月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 限售账户将在2021年11月8日（T+3日）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

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
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 ,039 ,429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3 ,869 ,281 .00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约为0 .02201184%。
配号总数为77,385,620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77,385,61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5,831,017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1.64%，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683,983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543.0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
数倍，即4,427,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1,324,983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
开发行数量的70.76%，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2.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944,000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24%，约占本次发行总量25.84%。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0334532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1月4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

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1年11月5日（T+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4日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强瑞
技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1]3014号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强瑞技术”，股票代码为“301128”。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1,847.17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29.82元/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1,847.1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9.9989%， 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股的余股200股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1月2日（T+2日）结
束。具体情况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962,40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35,638,76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09,10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5,181,362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

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
量为509,100股， 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股的余股为200股，
两者合计为509,300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最终包销股份的数量
为509,300股，包销金额为15,187,326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2.76%。

2021年11月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若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2294006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4日

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埔园林”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２，６４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７４２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
销商（长江保荐和华金证券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４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４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金埔园林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
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６８３４
末“５”位数 １９８４６ ３９８４６ ５９８４６ ７９８４６ ９９８４６ １４２８６
末“６”位数 ４６２３９４ ６６２３９４ ８６２３９４ ０６２３９４ ２６２３９４ １２６２０６
末“７”位数 ６２０７６６９ ８２０７６６９ ０２０７６６９ ２２０７６６９ ４２０７６６９ ７８１６２９４ ２８１６２９４
末“８”位数 ９９６１０９８７ ２４６１０９８７ ４９６１０９８７ ７４６１０９８７
末“９”位数 ０５８２０２７９９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
号码共有２３，１６７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金埔园林Ａ股股票。

发行人：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４日

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埔园林”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２，６４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７４２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
销商（长江保荐和华金证券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６４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２．３６
元 ／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
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由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１４４，０１２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１２％。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１，８１５，９８８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７，５２３，９８８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２．２５％；网上发行数量为６，７３２，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７．７５％。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２４，２５５，９８８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３１８．７７７７８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４，８５１，５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６７２，４８８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２．２４％；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５８３，５００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７．７６％。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６６７５０６１２％，
申购倍数为５，９９６．９７９５０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４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
内容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４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
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
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长江资管星耀金埔园林员
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金埔园林员工资管计划”），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
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
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
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
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长江证券创新投资 （湖北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江创新”）无需参与跟投。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１４４，０１２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２％。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的差额１，８１５，９８８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
者的核查情况详见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日（Ｔ－１日）公告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 》和 《上海
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售事项之
专项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８日（Ｔ－３日），长江创新已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４，０００万元，根据本次发行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长江创新最终不参与战略配售。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８日（Ｔ－３日），金埔园林员工资管计划已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２，６５０．００万元，其参与

战略配售的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１０．００％，即不超过２６４．００万股，且认购金额不超过２，６５０．００
万元，最终获配股数２，１４４，０１２股，获配金额２６，４９９，９８８．３２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８日（Ｔ＋４日）
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长江资管星耀金埔园林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１４４，０１２ ２６，４９９，９８８．３２ １２个月

（三）限售期安排
金埔园林员工资管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
的有关规定。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

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 （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年修
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关于明
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２０２０〕１１２号）等相
关规定，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１５５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４，９０４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有效申购
数量为３，８９０，７０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
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３１４，８３０ ５９．５０％ ８，８８１，６３９ ７０．０９％ ０．０３８３６８４３％
Ｂ类投资者 ８，０００ ０．２１％ ２４，０７０ ０．１９％ ０．０３００８７５０％
Ｃ类投资者 １，５６７，８７０ ４０．３０％ ３，７６６，７７９ ２９．７２％ ０．０２４０２４８２％

总计 ３，８９０，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６７２，４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５７１２３％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１，３８９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银华核心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９，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６３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４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810.9777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3 月 4 日经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
可〔2021〕3022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
票简称为“力诺特玻”，股票代码为“301188”。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
生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810.9777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00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162.1953 万股， 占发行数量的
20.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446.9230 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7.69%；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为 538.4615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9.27%，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985.384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6.96%，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的差额 176.8108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430.9932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1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1,394.6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90%。 根据《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459.58153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965.15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465.8432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51.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359.7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48.90%。回拨后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00017251%，申购倍数为 4,999.56877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
中止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的初步配售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
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
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
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1 月 4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釆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10%，若不足 1 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锁定期为 6 个
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 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
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
始计算。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
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
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446.9230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的 7.69%；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538.4615 万股，约占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9.27%，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985.3845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16.96%，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76.8108 万股回
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已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
况详见 2021年 11月 1日（T-1日）公告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力
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
核查报告》及《北京市微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截至 2021 年 10 月 27 日（T-4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

金。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
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
（万股）

获配金额
（万元）

限售期
（月）

1 力诺特玻专项资管计划 446.9230 5, 809.999000 12
2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538.4615 6, 999.999500 12

合计 985.3845 12, 809.998500 -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创业板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 号）、《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1]919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深证
上 [2020]48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0]
213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
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T 日）结束。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24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772 个有效配售对象中，
24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772 个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
网下申购,网下申购股数量为 8,316,070 万股。

（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8,316,070 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公告及

推介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

初步配售比例
（%）

A类投资者 4, 209, 420 50.62 18, 157, 217 73.63 0.04313472%
B类投资者 18, 000 0.22 55, 056 0.22 0.03058667%
C类投资者 4, 088, 650 49.17 6, 446, 159 26.14 0.01576598%

总计 8, 316, 070 100.00 24, 658, 432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
数点后两位后四舍五入所致。

其中，余股 663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512019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4 日

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810.9777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3 月 4 日经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
可〔2021〕3022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
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T+2 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
果和《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1 月 4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

（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主持了山东

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4”位数 5381、0381
末“8”位数 62507827
末“9”位数 053754593、175760785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 中签号码共有 47,195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山东力诺特种玻
璃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4 日

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